
國 立 新 竹 科 學 園 區 實 驗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代 理 導 師 職 務 或 

短 期 代 理 教 師 敘 薪 、 導 師 費 請 示 單 
        

 

請假人 

姓名 
 

假    別 

 
請假時間 

 

代理人 

姓名 
 

代理期間 
 

代理導師職務 

 
代理日數       日 

代理期間例假日 

執行導師職務教師 

□代理教師 

□被代理教師 代理導師 

鐘點費 

□無 

□       堂 

教

學

單

位

填

寫 

代理人 

學歷 
 

合格教師 

證書 
 

*職前年

資(僅外

聘 教 師

需填寫) 

□無 

□ 退休教師 

□ 有，計         年 

 

檢附 

證件 
                   

請假人扣 

導師費日數 
 

承辦人： 教務： 學務： 單位主管： 

人事室  

主計室  

總務處 

出納處 
 

校長批示  

備註： 

1.請假人除請喪假期間得免予停發導師費外，其他給假期間皆扣導師費。 

2.代理導師鐘點費以 1週 5天計算基準，代理未滿 1日不計，依每週授課之實際差距節數及實際代 

  理天數，按比例計支代理導師鐘點費。一天以 0.8堂計算。 


